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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也无提案被否决或变更。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发布《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4-024

）。

2

、召开时间：

2014

年

5

月

19

日（周一）下午

14

：

00

3

、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华昌工业区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研

发中心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形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董事长黄冠雄先生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3

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

169,497,99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2.4875%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代表

4

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69,333,095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2.4364%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9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64,899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

0.0511%

。

2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报告及摘要》。

投票情况：同意

169,361,095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99.9192％

；反对

31,600

股，占参

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186％

；弃权

105,299

股

,

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621％

。其中网络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8,000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16.9801％

；反对

31,600

股，占网络

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632％

；弃权

105,299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63.8567％

。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投票情况：同意

169,361,095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99.9192％

；反对

31,600

股，占参

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186％

；弃权

105,299

股

,

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621％

。其中网络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8,000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16.9801％

；反对

31,600

股，占网络

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632％

；弃权

105,299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63.8567％

。

表决结果：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投票情况：同意

169,361,095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99.9192％

；反对

31,600

股，占参加投

票有效表决权的

0.0186％

；弃权

105,299

股

,

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621％

。其中网络投票

表决结果：同意

28,000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16.9801％

；反对

31,600

股，占网络投票

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632％

；弃权

105,299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63.8567％

。

表决结果：通过。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投票情况：同意

169,361,095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99.9192％

；反对

31,600

股，占参

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186％

；弃权

105,299

股

,

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621％

。其中网络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8,000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16.9801％

；反对

31,600

股，占网络

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632％

；弃权

105,299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63.8567％

。

表决结果：通过。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投票情况：同意

169,456,394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99.9755％

；反对

41,600

股，占参

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245％

；弃权

0

股。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23,299

股，占网络投票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4.7724％

；反对

41,600

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5.2276％

；弃

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

169,361,095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99.9192％

；反对

31,600

股，占参

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186％

；弃权

105,299

股

,

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621％

。其中网络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8,000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16.9801％

；反对

31,600

股，占网络

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632％

；弃权

105,299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63.8567％

。

表决结果：通过。

7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向关联方顺德农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黄冠雄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的关联股东是黄冠雄先生。 黄冠雄先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 担任公司董事长职

务，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黄冠雄先生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70,390,880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1.80%

，作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参加本议案的有效投票表决股数

为

99,107,114

股。

投票情况：同意

98,970,215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99.8619％

；反对

126,899

股，占参

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1280％

；弃权

10,000

股

,

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101％

。其中网络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8,000

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9801％

；反对

126,899

股，占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6.9556％

； 弃权

10,000

股， 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0643％

。

表决结果：通过，关联股东黄冠雄先生回避表决。

8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向关联方顺德农商行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的议案》，本议案关联股东黄冠雄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的关联股东是黄冠雄先生。 黄冠雄先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 担任公司董事长职

务，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黄冠雄先生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70,390,880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1.80%

，作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参加本议案的有效投票表决股数

为

99,107,114

股。

投票情况：同意

98,970,215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99.8619％

；反对

126,899

股，占参

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1280％

；弃权

10,000

股

,

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101％

。其中网络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8,000

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9801％

；反对

126,899

股，占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6.9556％

； 弃权

10,000

股， 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0643％

。

表决结果：通过，关联股东黄冠雄先生回避表决。

9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

169,456,394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99.9755％

；反对

31,600

股，占参

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186％

；弃权

10,000

股

,

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059％

。其中网络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23,299

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4.7724％

；反对

31,600

股，占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632％

； 弃权

10,000

股， 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0643％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参加投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以特别决议审议

通过。

10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制定

<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2014-2016

）

>

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

169,456,394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99.9755％

；反对

31,600

股，占参

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186％

；弃权

10,000

股

,

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059％

。其中网络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23,299

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4.7724％

；反对

31,600

股，占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632％

； 弃权

10,000

股， 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0643％

。

表决结果：通过。

1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融资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

169,456,394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99.9755％

；反对

31,600

股，占参

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186％

；弃权

10,000

股

,

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059％

。其中网络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23,299

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4.7724％

；反对

31,600

股，占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632％

； 弃权

10,000

股， 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0643％

。

表决结果：通过。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减持所持有的其他上市公司股票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

169,456,394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99.9755％

；反对

31,600

股，占参

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186％

；弃权

10,000

股

,

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059％

。其中网络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23,299

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4.7724％

；反对

31,600

股，占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632％

； 弃权

10,000

股， 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0643％

。

表决结果：通过。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

169,456,394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99.9755％

；反对

31,600

股，占参

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186％

；弃权

10,000

股

,

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059％

。其中网络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23,299

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4.7724％

；反对

31,600

股，占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632％

； 弃权

10,000

股， 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0643％

。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韦少辉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德美化工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四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625� � � �证券简称:龙生股份 公告编号:2014-032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重要提示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集人：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现场投票；

３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１１

：

３０

；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桐庐县富春江镇机械工业区公司会议室；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俞龙生先生；

６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见证

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同时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７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共

３

人，代表股份

６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５５．２９％

。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同意公司董事会提交的利润分配预案：以现有总股本

１１７

，

９９１

，

８００

股为基数，公司拟用

资本公积

５８

，

９９５

，

９００

元转增注册资本（即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

利？

０．６０

？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

７

，

０７９

，

５０８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同意授权董事会办理因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而引起的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等相

关事宜，具体内容为：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结果 ， 增

加公司注册资本 （由

１１７

，

９９１

，

８００

元增加至

１７６

，

９８７

，

７００

元）、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

理。

公司本次分配占当年实现净利润的

２２．６３％

， 董事会认为该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当前

的实际情况并能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该利润分配预案

合法、合规，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文件的规定。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６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天健具备证券从业资格和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 为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审计机构，且已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对于规范公司的财务管理起到了积

极的建设性作用。其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勤勉、尽

职，公允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同意继续聘请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审计费用授权总经理与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根据市场行情商定。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８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４

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４

年生产经营发展计划决定的经营目标， 编制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如下：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度预算

２０１３

年实际 增减变动

一、营业收入

３３

，

５００

万元

２９

，

１３５

万元

１５％

二、净利润

３

，

５００

万元

３

，

１２８

万元

１２％

（特别提示：上述指标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计划的内部管理控制指标，并不代表公司盈

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经营团队的努力程度等多种因素，存在很大的不确

定性，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向股东提交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３

年度述职报告》，对独立董事在

２０１３

年度出席董事会次数、发表独立意见情况、对公司调研情况、日常工作以及保护社会公

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报告。

龙生股份独立董事

２０１３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６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沈娜、陈铃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

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１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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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下午

２

：

００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３．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西里

１２

号中建紫竹酒店五洲厅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易军

６．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下

午

２

：

００

在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西里

１２

号中建紫竹酒店五洲厅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７．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２３３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２０

，

０８２

，

２９６

，

６８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６．９４％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计

４３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１８

，

８２１

，

００５

，

７３７

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９０

名，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

１

，

２６１

，

２９０

，

９４６

股。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见

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共

１３

项，全部审议通过，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

）

股数 比例（

％

） 股数

比例

（

％

）

１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

，

０５７

，

８８６

，

８７７ ９９．８８ １０

，

７３７

，

９４２ ０．０５ １３

，

６７１

，

８６４ ０．０７

２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独

立董事工作报告

２０

，

０５７

，

７０１

，

８７７ ９９．８８ １０

，

４０８

，

８４２ ０．０５ １４

，

１８５

，

９６４ ０．０７

３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

，

０２７

，

４５１

，

６４５ ９９．７３ ４０

，

５２６

，

９７４ ０．２０ １４

，

３１８

，

０６４ ０．０７

４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

２０

，

０５７

，

６８０

，

６７７ ９９．８８ １０

，

３１９

，

７４２ ０．０５ １４

，

２９６

，

２６４ ０．０７

５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

２０

，

０５７

，

４３７

，

９７８ ９９．８８ ２０

，

６５３

，

２０５ ０．１０ ４

，

２０５

，

５００ ０．０２

６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报

告

２０

，

０５７

，

６８０

，

６７７ ９９．８８ １０

，

３１９

，

７４２ ０．０５ １４

，

２９６

，

２６４ ０．０７

７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

务预算报告

２０

，

０５７

，

６８０

，

６７７ ９９．８８ １０

，

３１９

，

７４２ ０．０５ １４

，

２９６

，

２６４ ０．０７

８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投

资预算报告

２０

，

０２７

，

３７５

，

４４５ ９９．７３ ４０

，

５２６

，

９７４ ０．２０ １４

，

３９４

，

２６４ ０．０７

９

关于续聘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０

，

０５２

，

００７

，

７３９ ９９．８５ １３

，

３４０

，

９４２ ０．０７ １６

，

９４８

，

００２ ０．０８

１０

关于续聘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０

，

０５２

，

００７

，

７３９ ９９．８５ １３

，

３４０

，

９４２ ０．０７ １６

，

９４８

，

００２ ０．０８

１１

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

３

，

１７６

，

８９４

，

０５２ ９７．１０ ４０

，

７２４

，

３７４ １．２４ ５４

，

０９６

，

８８８ １．６６

１２

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度拟新增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

１９

，

９７７

，

５４４

，

７７２ ９９．４８ ４２

，

６４３

，

３７４ ０．２１ ６２

，

１０８

，

５３７ ０．３１

１３

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控

股股东履行相关承诺期限的议案

３

，

２１６

，

８７９

，

２７６ ９８．３２ ４０

，

４７２

，

０７４ １．２４ １４

，

３６３

，

９６４ ０．４４

注：《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和《关于中国建筑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控股股东履行相关承诺期限的议案》两项议案，控股股东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回避表决。

其中，第

５

项议案的分段表决情况如下：

投票区段 同意股数

该区段同意

比例（

％

）

反对股数

该区段反对

比例（

％

）

弃权股数

该区段弃权比

例（

％

）

持股

１％

以下

１

，

１２１

，

８３３

，

７７６ ９７．８３ ２０

，

６５３

，

２０５ １．８０ ４

，

２０５

，

５００ ０．３７

持股

１％－５％

（含

１％

）

２

，

１２５

，

０２２

，

８３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持股

５％

以上（含

５％

）

１６

，

８１０

，

５８１

，

３６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持股

１％

以下且持股市

值

５０

万元以下

１

，

７３７

，

５０１ ３１．３２ ３

，

２２０

，

７６４ ５８．０７ ５８８

，

５００ １０．６１

持股

１％

以下且持股市

值

５０

万元以上 （含

５０

万）

１

，

１２０

，

０９６

，

２７５ ９８．１６ １７

，

４３２

，

４４１ １．５３ ３

，

６１７

，

０００ ０．３１

三、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简映律师、 高翔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审议议案及表

决程序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及其

所形成的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国建筑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敬请投资者关注。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009� � �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2014-043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发布了《关于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停牌的公告》。鉴于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经公司申请、深圳证券

交易所批准，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4

月

23

日开市时起停牌，期后公司分别于

4

月

30

日、

5

月

7

日、

5

月

14

日发布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后续进展公告。

一、本次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介绍

为加快报废汽车循环产业的发展，做好重点区域布点工作，打通上下游供应链工作，本

公司筹划了本次资产收购行为， 拟以股份作为支付对价方式收购某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

及某废旧汽车回收有限公司。 为此本公司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停牌及信息披露义

务。

二、公司在停牌期间的工作进展情况

自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事项以来，本公司聘请了财务顾问、律师、审计师等中介机

构，按照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组织各方积极开展对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

等工作，并与交易对方就收购资产等事项进行多次沟通、论证。停牌期间，本公司于每五个交

易日发布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认真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三 、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原因

公司股票自停牌以来，公司就收购方案会同多方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多次沟通，经协商各

方确认：本次收购细节仍需进一步协商；本次收购继续进行，将不再以股份作为支付对价方

式，改为现金方式收购，现金收购金额未达到《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目前两个项目的收购方案在进一步论证过程中，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待两个项目收购方

案公司与对方达成一致且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公司承诺

本公司承诺在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行为。

五、股票停复牌安排

公司股票将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特此公告。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325� � � �证券简称:洪涛股份 公告编号:2014-031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７０５

，

５６２

，

９９１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股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

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７５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

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

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

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７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２５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高管锁定股。

３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１６６

刘年新

２ ０８＊＊＊＊＊５３３

新疆日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西洪涛路

１７

号

咨询联系人： 李庆平、简金英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９９９９９９９－２３３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８９３８３９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722� � � �证券简称:金轮股份 公告编码:2014-033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2014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三次会议

,

于

2014

年

5

月

17

日以直接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

,

并于

2014

年

5

月

17

日下午

5

时

30

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金轮科

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采用现

场和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

,

应到董事

9

名

,

实到董事

9

名

,

其中钱锡麟、贺小勇、白勇斌、邵文海以

通讯表决的方式出席。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金轮针布

(

南通

)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表决结果

:

通过

同意公司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金轮针布

(

南通

)

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

将金轮针布

(

南通

)

有限

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

万元提高到人民币

10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

,

公司将把母公司的

梳理器材业务逐步转入金轮针布

(

南通

)

有限公司。

本项议案尚需要经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二

)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表决结果

:

通过

调整后的公司组织架构内容详见与本决议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的《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

(

三

)

审议《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表决结果

:

通过

内容详见与本决议于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的《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三、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三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722 � �证券简称:金轮股份 公告编码:2014-035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经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2014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2014

年

第三次会议决定

,

公司将于

2014

年

6

月

4

日

(

星期三

)

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股东

大会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6

月

4

日

(

星期三

)

上午

10:00

(

二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5

月

29

日

(

星期四

)

(

三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江苏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水路

6

号公司会议室

(

四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五

)

会议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

六

)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

:

现场投票

(

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

)

。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经公司

2014

年

5

月

17

日第三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后提交

,

程序合法

,

资料完备

;

(

二

)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

:

1

、 《关于增加金轮针布

(

南通

)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议案有关内容请参见

2014

年

5

月

20

日的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1

、截至

2014

年

5

月

29

日下午

15:00

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股东可以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

、现场登记时间

:2014

年

5

月

30

日

(

星期五

)

上午

9:30

—

11:30,

下午

13:00

—

15:00;

2

、登记地点

:

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水路

6

号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

,

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3

、登记方式

:

(1)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2)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

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3)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

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4)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不接受电话登记

,

登记时间以

信函或传真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

,

请在规定的登记时间进行登记。

五、其他事项

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人

:

董事会秘书 邱九辉

证券事务代表 潘黎明

电 话

:0513-8077 6888

传 真

:0513-8077 6886

邮 编

:226009

电子邮箱

:stock@geron-china.com

联系地址

:

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水路

6

号

特此公告。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参会回执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20日

附件

:

授 权 委 托 书

致

: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

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权

,

并代为签署本次

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期限

:

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本人

(

本公司

)

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

: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增加金轮针布（南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说明

:

1

、股东请在议案的表决意见选项中打

√,

每项均为单选

,

多选无效。

3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

,

以及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

4

、授权委托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签字或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股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受托人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代理人签名

:

代理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参会回执

致

: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

(

本公司

)

拟亲自

/

委托代理人出席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4

日上午

10:00

举行的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姓名或名称

(

签字或盖章

):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

持股数

:

股

股东账号

:

联系电话

:

签署日期

:

年 月 日

注

:

1

、 请附上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

2

、 委托他人出席的须填写《授权委托书》及提供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A股证券代码：601998� � � � A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2014-28

H股证券代码：998� � � � � � � H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行

"

）董事会于

2014

年

5

月

9

日发出会议通知，

2014

年

5

月

16

日以现场形式完成会议召开并形成决议。会议应参会董事

14

名，实际参会董事

14

名。冈

萨洛·何塞·托拉诺·瓦易那董事、朱小黄董事、李哲平董事分别委托陈小宪常务副董事长、孙

德顺董事、吴小庆董事代为出席和表决。常振明董事长主持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同意朱小黄先生辞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治理原则，朱小黄董事回避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票数为

13

票。

表决结果： 赞成

13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董事会同意朱小黄先生辞任本行行长。 在董事会新聘任行长的任职资格获银监会核准

并就任前，朱小黄先生将继续履行本行行长职责。同时，董事会对朱小黄先生在担任行长期

间为本行改革和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表示衷心感谢。

二、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李庆萍女士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治理原则，李庆萍董事回避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票数为

13

票。

表决结果： 赞成

13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董事会同意聘任李庆萍女士为本行行长，在银监会核准此项任职资格时就任。在李庆萍

女士获准成为本行行长后，其因作为本行高级管理人员而自获准之日起成为本行执行董事。

在李庆萍女士担任本行行长的任职资格获银监会核准前， 已向董事会提交辞呈辞去本行行

长职务的朱小黄先生继续履行本行行长职责。 朱小黄先生将自银监会核准李庆萍女士任职

资格之日离任。李庆萍女士的简历请参见附件一。

本行独立董事李哲平先生、邢天才先生、刘淑兰女士、吴小庆女士、王联章先生关于朱小

黄先生辞任行长和聘任李庆萍女士为行长的独立意见函请参见附件二。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一：

李庆萍女士简历

李庆萍女士，本行非执行董事，于

2014

年

3

月加入本行董事会。李女士同时担任现任中国

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党委委员。 李女士同时担任北京中信和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长、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此前，李女士自

1984

年

8

月至

2007

年

1

月，任中国农业银

行总行国际业务部干部、副处长、处长、副总经理、总经理；自

2007

年

1

月至

2008

年

12

月任中国

农业银行广西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自

2009

年

1

月至

2009

年

5

月任中国农业银行零售业务总监

兼个人业务部、个人信贷业务部总经理；自

2009

年

5

月至

2013

年

9

月任中国农业银行总行零售

业务总监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李女士在中国银行业拥有

29

年从业经历，对国际业务和零售

业务有较深的研究。李女士为高级经济师，毕业于南开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经济学硕士。

附件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朱小黄先生辞任行长和聘任李庆萍女士为行长

的独立意见函

按照法律法规以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我们作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独立董事， 现就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关于朱小黄先生辞任行长和聘任李庆萍

女士为行长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经审议，同意朱小黄先生辞任本行行长，在董事会新聘任行长的任职资格获银监会

核准并就任前，朱小黄先生将继续履行本行行长职责。

二、经审议，同意聘任李庆萍女士为本行行长，在银监会核准此项任职资格时就任。在李

庆萍女士担任本行行长的任职资格获银监会核准前， 已向董事会提交辞呈辞去本行行长职

务的朱小黄先生继续履行本行行长职责。 朱小黄先生将自银监会核准李庆萍女士任职资格

之日离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哲平、邢天才、刘淑兰、吴小庆、王联章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433� � �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编号：2014-临014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 未触及要约收购， 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本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19

日收到公司股东林广茂先生通过邮件转发的关于中国证监会对

其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4]40

号），具体内容如下：

2013

年

1

月起，林广茂账户与

"

赵某

"

账户大量买入本公司股票，且林广茂操控

"

赵某

"

账户

买卖股票。

2013

年

3

月

6

日，

"

林广茂

"

、

"

赵某

"

两个账户合计持有本公司

31,577,884

股，占本公司

当时总股本的比例为

5.31%

（首次超过

5%

），截至中国证监会调查日，合计持有股票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均超过

5%

。 林广茂未就该两账户合计持股达到

5%

比例事项履行相关报告义

务，通知本公司并予公告。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八十六条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一

百九十三条所述违法行为，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林广茂责令改正，给予其警告并处以罚款。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根据有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司将

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时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并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600028� � �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编号：临2014－25号

转债代码：110015� � � �转债简称：石化转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3年度末期分红派息实施暨“石化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本公司

"

）将于

2014

年

5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本公司网站（

www.sinopec.

com

）刊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三年度末期

A

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并同时刊

登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根据二零一三年度末期分红派息实施方案调整可转换

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本公司

2013

年度末期分红派息方案实施后，将依据《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

券（简称

"

石化转债

"

）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石化转债自

2014

年

5

月

26

日至

2014

年

5

月

30

日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 期间停止转

股。

2014

年

6

月

3

日（本次分红派息除息日）起，石化转债将恢复转股。欲享受本公司

2013

年度末

期权益分派的石化转债持有人可在

2014

年

5

月

25

日之前的交易日进行转股。

本公司

2013

年年度末期利润分配方案已经本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9

日召开的

2013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登于

2014

年

5

月

12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本公司网站（

www.sinopec.com

）。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2014年5月19日


